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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以下均含本申請書之正附卡申請人且為連帶債務人）茲聲明以上之記載均屬事實，並同意　貴行（中國國

際商業銀行）、貴行所屬之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所控制之子公司、往來之金融機構、受託提供信

用卡服務之機關、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得依法令規定蒐集、電腦處理、國

際傳遞及利用本人之基本資料且同意　貴行將本人之基本資料提供予代 貴行處理事物及與貴行簽訂合約與保密協

定提供本卡相關優惠、保險與服務之第三人，由其於處理事務範圍內進行電腦處理及利用，並同意遵守背面所列用

卡須知及隨卡附上之約定條款。申請人授權　貴行為結匯代理人處理國際信用卡國外消費款之結匯事宜。

資信評等

團代 來代

8 0 0 5 SE0 0 0 3

銀行收件條碼黏貼區

請
沿
此
虛
線
剪
下
寄
回
，
務
必
保
留
申
請
表
格
的
完
整
性
，
以
免
影
響
申
請
作
業
。 0 4

雜
誌
專
用

2052

申請人（以下均含本申請書之正附卡申請人且為連帶債務人）茲聲明以上之記載均屬事實，並同意　貴行（中國國

際商業銀行）、貴行所屬之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金融控股公司法規定所控制之子公司、往來之金融機構、受託提供信

用卡服務之機關、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得依法令規定蒐集、電腦處理、國

際傳遞及利用本人之基本資料且同意　貴行將本人之基本資料提供予代 貴行處理事物及與貴行簽訂合約與保密協

定提供本卡相關優惠、保險與服務之第三人，由其於處理事務範圍內進行電腦處理及利用，並同意遵守背面所列用

卡須知及隨卡附上之約定條款。申請人授權　貴行為結匯代理人處理國際信用卡國外消費款之結匯事宜。

資信評等

團代 來代

中國商銀信用卡循環信用利率及各項費用計算說明

年             月            日

附卡申請人親簽

年             月            日

正卡申請人親簽

申請人(以下均含本申請書之正附卡申請人)已確認上開信用卡利率及各項費用之收費標
準。

白金卡正卡NT$5,000，普卡正
卡NT$1,200，附卡減半。年費

第一年免費，第二年起未符
合本行當時公告之年費優惠
辦法者收取

每卡NT$1,000。如持卡人尋獲
已掛失之信用卡並繳回本行，
則全額退費。

掛失手續費
持卡人之信用卡有遺失、被
竊或其他喪失占有等情形而
通知本行辦理掛失手續者

國內消費每筆NT$50，國外消
費每筆NT$100。調閱簽帳單手續費

持卡人對帳單有疑異時向本
行申請調閱簽單，事後經本
行確認為本人簽帳款者

每筆NT$10

語音繳納交通罰鍰、
汽機車行照規費、各
項中華電信費用手續
費

以語音繳納交通罰鍰、汽機
車行照規費、各項中華電信
費用手續費者

年利率19.71%(日利率萬分之
5.4)計算至該筆帳款繳清之日
止(元以下四捨五入)

循環信用利息
自本行實際為持卡人撥付消
費款予特約商店之日(即入帳
日)起按日計算

每卡NT$599。額外申請處理費

申請第二張以上不同卡面之
原子小金剛卡時，從第二張
開始，每卡依左側說明收取
額外處理費用

延滯第1月當月計收NT$150，
第2個月當月計收NT$300，第
3個 月 (含 )以 上 者 每 月 計 收
NT$600。

違約金
未於繳款截止日前繳足最低
應繳金額者

每筆預借現金金額Ⅹ3.5%，不
足NT$100者以NT$100計收。

預借現金手續費
持卡人以信用卡帳戶辦理預
借現金者

每月份帳單NT$100。補發歷史帳單手續費
持卡人要求補寄超過三個月
以上之帳單者

NT$50，不含跨行匯款手續費。退回溢繳款手續費
溢繳款要求以支票或他行帳
戶退回者

每次NT$50。特殊帳單處理費
帳單須以掛號寄送或寄至國
外者

語音繳納汽車燃料費
用手續費

繳款金額之1%(台北市地區免
費)

以語音繳納汽車燃料費用手
續費者

信用卡遺失 /被竊 /被搶
遭冒用之自負額

NT$3,000(上限)
詳細內容請參考背面用卡須
知-信用卡遺失、被竊時之處
理與責任

國外簽帳消費手續費
消費金額之1.55%，折算為新台
幣收取

本行處理持卡人在國外簽帳
消費或預借現金之手續費，
依據銀行與VISA信用卡組織
清算日 (非簽帳日 )之匯率轉
換為新台幣

緊急補發卡 /替代卡手
續費
緊急補發卡 /替代卡手
續費

國內每卡NT$1,000﹔國外費用
隨VISA信用卡組織規定調整
國內每卡NT$1,000﹔國外費用
隨VISA信用卡組織規定調整

因卡片遺失急需用卡透過本
行或向VISA信用卡組織申請
緊急補發者

因卡片遺失急需用卡透過本
行或向VISA信用卡組織申請
緊急補發者

電子政府多元付費共通
平台交易處理費

申請金額NT$2,000以上收取1%
，NT$2000以下收取NT$20

使用電子政府多元付費共通
作業平台者

申請人附件確認

1.□正卡申請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需清楚完整

2.□申請書各個欄位均需填寫無誤

3.□帳單及卡片寄送地址均已勾選無誤

4.□本申請書內共計四處簽名欄均需簽名需完整，

      且不可塗改

5.□附卡申請人身分證正面影本請裝訂於申請書中

6.□各項財力證明文件請裝訂於申請書中

三 重 郵 局

三 重 廣 字 0 1 6 2 號

三重郵政2-3號信箱

收

◆ 請確認以下資料均已填寫完整。

投郵前請確認：
□正、附卡申請人四處簽名欄已簽名

□身分證、財力證明資料已附

項目 費用/利率 收取條件 項目 費用/利率 收取條件

一、非學生身份者：正附卡申請人之申請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以下任

       一文件：

     （1）個人薪資單／扣繳憑單影本（普卡年薪24萬以上）

   （2）活期存款存最近六個月之紀錄／定存單影本

   （3）房地產之所有權狀影本／稅單影本／其他財力影印本各乙份

二、具學生身份者：身分證、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及財力證明各乙份

請折疊黏貼寄回

用卡須知

請您詳讀以下注意事項，以做為您決定向本行申請使用信用卡之參考：

一、收費標準：
(一) 循環信用計算實例：
(1) 每月3日為結帳日，每月18日為繳款截止日　
(2) 陳先生信用卡額度5萬元
9月5日收到對帳單(9/3結帳日)，對帳單列示如下：
8月13日刷卡消費20,000元(本行入帳日8/15)    8月16日刷卡消費40,000元(本行入帳日8/20)    9月3日信用卡年費1,000元
本期待繳總額＝20,000元+40,000元+1,000元＝61,000元  
本期最低應繳金額＝50,000元×2%＋(20,000元＋40,000元－50,000元)＋1,000元＝12,000元

(二) 您的所有簽帳/預借款均須以新台幣給付，因此，所有新台幣以外幣別的交易將授權銀行以VISA信用卡組織轉換之美金金額及其
依約所列之結匯日匯率轉換為新台幣，並同意另加計銀行需給付VISA信用卡組織之費用及銀行作業手續費（VISA卡共計為交易金額
之1.55%）。

二、卡片使用說明：
(一) 本行將隨卡片寄上相關「約定條款」，若您不能完全接受該條款內容，請在七天內通知本行處理；您亦可以將卡片剪斷寄回本行。
(二) 信用卡所有權屬本行所有，授權您使用，不得讓與或轉借，如違反而生損害，概由您及保證人連帶負責。
(三) 請您務必於收到卡片後，立即在卡片背後簽名欄上簽名及辦理電話開卡並妥慎保管。
(四) 以信用卡簽帳消費時，應使用與信用卡簽名欄上相同之簽名，如不簽具相同之簽名，不得以簽名不同為由拒絕付款。

三、帳務疑義之處理：
請立即通知本行，或於指定繳款日起30天內向本行提出調閱簽帳單影本之申請。

四、信用卡遺失、被竊時之處理與責任：
(一) 持卡人之信用卡如有遺失、被竊、被搶、詐取或其他遭持卡人以外之第三人占有之情形(以下簡稱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應儘速以
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銀行或其他經銀行指定機構辦理掛失停用手續，並繳交掛失手續費每卡新台幣1,000元。惟持卡人如尋獲已掛失
之信用卡並繳還銀行者，其所繳掛失手續費，銀行將金額返還持卡人。另如銀行認有必要時，應於受理掛失手續日起十日內通知持卡
人，要求於受通知日起三日內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以書面補行通知銀行。
持卡人自辦理掛失停用手續時起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由銀行負擔，惟自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時起至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被
冒用所發生損失之百分之五，最高以新台幣3,000元為限，由持卡人負擔。（白金卡不須負擔最高自負額）
但下列情形，不受前項之約束：
1.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持卡人免負擔自負額：
   (1)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時起前24小時以後被冒用者。
   (2)冒用者在簽單上之簽名，以肉眼即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顯不相同或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而可辨識與持卡人之簽名不相同者。
2.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且銀行能証明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者，自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時起至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被    
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持卡人負擔：
(1)持卡人得知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而怠於立即通知銀行，或持卡人發生信用卡遺失或被竊等情形後，自當期繳款截止日起已逾二    
   十日仍未通知銀行者。
(2)持卡人違反約定條款第九條第一項約定，未於信用卡簽名致遭第三人冒用者。
(3)持卡人於辦理信用卡掛失手續後，未提出銀行所請求之文件、拒絕協助調查或其他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4)在自動化設備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
3.如有下列事由之一者，無論發生於辦理掛失停用手續前後，被冒用所發生之損失概由持卡人負擔：
(1)第三人之冒用為持卡人容許或故意將信用卡交其使用者。
(2)持卡人故意或重大過失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知悉
   者。
(3)持卡人與第三人或特約商店偽造虛構不實交易行為或共謀詐欺者。
(二) 信用卡之正、附卡為一體關係，正卡停止使用，附卡亦應停止使用並交回本行：如仍繼續使用，其因使用所產生之帳款及費用，
正附卡持卡人及保證人仍應負連帶責任。附卡遺失時，僅需辦理附卡掛失手續，正卡仍可繼續使用。 

五、資料更動時：
本申請書各欄原載內容如有異動，您必須以書面或電話通知本行更改，倘未依規定辦理致生延誤或損失，將由您負責。

要記得簽名喔！

膠水黏貼處，請勿於此處外黏貼封膠，謝謝！！

假設陳先生繳款情形有三： 陳先生10月份收到對帳單將出現下列利息/逾期手續費(即違約金)

(1)9/18繳清全數61,200元 利息＝0    逾期手續費＝0

(2)9/18繳最低應繳金額12,200元
(其中消費款11,000元)

利  息＝11,000元×0.054﹪×34天(8/15-9/17)＋9,000元×0.054﹪×49天(8/15-10/2)＋40,000元
×0.054﹪×44天(8/20-10/2)＝1,391元

逾期手續費＝0

(3)9/26繳最低應繳金額12,200元
(其中消費款11,000元)

利  息＝11,000元×0.054﹪×42天(8/15-9/25)＋9,000元×0.054﹪×49天(8/15-10/2)＋40,000元
×0.054﹪×44天(8/20-10/2)＝1,438元

逾期手續費＝150
陳先生若十月份仍未準時繳付最低金額，則十一月份對帳單之逾期手續費＝300元
陳先生若連續九、十、十一月份均未準時繳付最低金額，則十二月份起每月逾期手續費＝600元


